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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區位條件



首都圈．大台北生活圈串接首都發展核心
◼ 以捷運連結首都發展核心

◼ 延伸內科、南港產業軸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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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捷運第一階段路線

基隆捷運第二階段路線

汐止東湖線規劃路線

北 捷 板 南 線

基地位置

北五堵研發新鎮

南港
生技醫療&資通訊科技

瑞芳產業園區

汐止科技生活圈

基隆市港
再生標竿計畫

河谷廊帶首都發展核心

首都圈
國家海洋門戶

南
港

汐
科

六堵科技園區

海洋產業
研發資源



市港再生，打造首都圈國家海洋門戶

◼ 標竿再生計畫、國門廣場、山海城串聯計畫，提升海洋門戶意象

◼ 港區廊帶再生，結合市政經貿發展港灣城市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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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港
交通轉運
核心

國門商業核心

沙灣歷史文化園區
• 要塞司令部官邸、校官眷舍
• 清法戰爭紀念園區
• 大沙灣石圍遺構
• 太平輪紀念碑等

山海城串聯計畫
希望之丘

(主普壇、成功國中天鵝洞周邊地區)

威海營區
土地開發

海洋廣場

旅運複合商業

觀光郵輪
旅運樞紐

西3旅運中心

西2旅運中心與
文化創意區

基地位置

東岸市政新都心

東櫃西遷

基

隆

捷

運

規

劃

路

線

主普壇
中正公園

基隆塔 (112年12月開幕)

東8碼頭廣場

東12碼頭
廣場

關務園區開發

希望之丘整體
發展規劃設計

(海門天險地區)

基隆車站

正濱漁港

基隆港

正濱漁港彩色屋

國門廣場

東岸郵輪廣場 (預計114年中完工)

城際轉運站 (113年7月啟用)

旅運複合商業大樓 (招商規劃中)

東岸旅運中心 (112年2月開幕)

司令大院子
(要塞司令部)

司令大院子
(原要塞司令部，112年11月開幕)

市集、AR擴增實境體驗，藏壽司、基隆好食
城、涮乃葉、札幌藥妝、檀島香港餐廳進駐

文創場域 - 藝文展演空間、餐飲空間

往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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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便捷，鄰近商業核心區位

國
道
一
號

往八斗子、

瑞芳、暖暖

中
正
路

城際轉運站

城
際
轉
運
站

中正路車行5分鐘可連結基隆廟口、環港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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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基本條件

66

項目 本案

地段地號

基隆市中正區
港灣段二小段2-7地號、
港灣段三小段1-11地號，
共2筆土地

土地面積(㎡) 4,387㎡（約1,327坪）

使用分區

商業區
可為住宅、零售、餐飲
一般事務所使用等

建蔽率 / 容積率 70% / 560%

土地權屬 100% 基隆市

預估可開發樓地
板面積(含停車位)

約 2 萬坪

圖片來源:仲量聯行實地拍攝資料來源:土地謄本、國土測繪圖資系統，仲量聯行分析彙整

本案
基地

往八斗子

往瑞芳、暖暖

中 正 路

往臺北

本案基地
都市更新地區



2. 市場潛力與定位構想



基隆車站
城際轉運站 衛福部基隆醫院

東岸廣場

國門廣場

基隆塔

三軍總醫院
正榮院區

1

2

3

住宅新推案

基隆市港再生標竿計畫相關建設

公共設施

御景硯

成交價：31-38萬元/坪

港都明珠

成交價：42-53萬元/坪

橙品32

成交價：41-47萬元/坪

本案基地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樂居113年10月，仲量聯行彙整繪製

◼ 住宅新推案多分布於基隆港東岸

◼ 鄰近市區商圈商業機能成熟，具交通優勢

前擁港灣景觀，指標新建案2024年房價已逾 50 萬元/坪以上

住宅新推案成交價創新地區行情

基隆車站

基隆醫院
40-45萬元/坪

基隆港東岸
31-47萬元/坪

廟口環港商圈
25-35萬元/坪

基隆市政府

8

正濱漁港

4

海揚V1

成交價：50-57萬元/坪

東岸旅運中心



基地位置

國泰人壽大樓

土地銀行大樓

皇冠商業大樓

欣隆天然氣大樓
田寮河

9資料來源：仲量聯行分析彙整

基隆市政府

陽明海運大樓

基隆商辦大樓

大三大樓

新光人壽大樓

銘傳商業大樓 現有辦公

辦公商圈

辦公商圈以市府為核心發展

◼ 辦公以市府為核心主要沿信一路、仁一路兩側分布

◼ 以商辦、住辦混合使用居多，無明顯辦公商圈氛圍

◼ 平均屋齡約30年，進駐率達 9 成以上

永豐銀行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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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口環港商圈
租金1,700-2,800元/坪/月

義二路
形象商圈

租金1,400-2,700元/坪/月

仁愛市場

廟口夜市
買賣110-175萬元/坪

基隆車站

1

2

EAST COAST BY BREEZE

開幕時間：民國2018年
營業面積：約1,600坪
進駐業種：餐飲、藥妝、流行時尚

零售商場現有供給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仲量聯行彙整繪製

零售商場集中廟口及環港商圈

威海
營區

非核心商圈
租金600-1,400元/坪/月

3
東岸旅客中心商場

開幕時間：2023年11月
營業面積：約900坪
引入業種：免稅店、伴手禮服務郵輪旅客，
連鎖店如涮乃葉、勝博殿、檀島、札幌藥妝

旅客人次隨疫情復甦後持續成長，郵輪國際旅客佔整體70%

皇冠商業大樓摩亞百貨

開幕時間：民國2001年
營業面積：約8,500坪
進駐業種：餐飲、娛樂、流行時尚

基地位置

◼ 商場集中於廟口環港商圈與義二路零售商圈，以地區型中小型零售為主

◼ 市區商圈多為沿街老舊店面，租金行情約 1,400~2,800 元/坪/月

◼ 連鎖品牌主要進駐於商場內，如:基隆港東岸旅客中心商場、微風東岸廣場

吸引連鎖業者進駐基隆



定位構想－東岸市政新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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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國門
市政新都心

• 滿足在地就業需求

• 呼應青年就業政策

• 支援辦公服務設施，引進餐飲與生活便利等業種

• 智慧智能，以人為本的工作環境

永續智慧 行政辦公新典範

在地便利 零售生活圈

青年安居 活力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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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辦公融合城市藝文

行政辦公棟

（低樓層商業示意）

低樓層商業



預估開發量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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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辦公棟

總銷樓地板面積約 1.77 萬坪（不含車位）

項目 樓地板面積

行政辦公 約 5,900 坪

實施者分回棟 約 11,000 坪

店鋪 約 730 坪

地下停車位共292位，符合法定停車最低設置260位規定

註:本案初步規劃示意圖僅供參考，未來依實際開發內容為準



3. 招商條件（草案）



申請人資格條件（一）

◼ 一般資格 （單一申請人及合作聯盟均可提出申請）

– 得以單一公司申請，或組成合作聯盟申請（至多 5 法人）

– 依法設立之本國公司及國外公司（不含大陸地區與陸資成分之公司）

– 申請人及其成員皆不得為其他申請人之成員

◼ 財務能力（單一申請人或合作聯盟所有成員均應符合）

15

實收資本額 最近1年會計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單一公司申請人 新臺幣 3 億元 以上

• 淨值（權益總額）不低於實收資本額總額

• 總負債金額皆不超過淨值(權益總額) 4 倍

• 無退票紀錄或重大喪失債信之情事

• 申請人如為保險業僅需符合資本適足率及保險法相

關規定

合作聯盟

領銜公司新臺幣 1.5 億元以上

各成員總和達新臺幣 3 億元以上

註:申請人資格條件係參酌「政府主導都市更新公開評選作業原則與公開評選作業手冊」原則進行設定



申請人資格條件（二）

◼ 開發能力

– 申請截止日前 10 年內，完成住宅、商業使用(包括但不限於辦公大樓、百貨商

場、餐飲設施)或符合都市計畫允許項目之建築開發實績

16

開發實績累計 實績認定

• 單一公司申請人或合作聯盟任一成員

• 合作聯盟者，得以各成員實績合併計算

• 得以協力廠商實績計入

住宅或商業 60,000  m2



申請人權利及義務（一）

◼ 完成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程序

– 實施者於簽訂委託實施契約之次日起 120 日內，就都市更新事業開發建議書內容及委託實施

契約及相關法令規定，提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草案

– 實施者於取得基隆市政府同意後之次日起 90 日內，完成都市更新條例§32及§48暨都市更新

權利變換實施辦法§7相關規定程序（公聽會、選配） 

◼ 取得使用執照時間

– 實施者應自本案建築主管機關核定開工日之日起 5 年內取得全部建物之使用執照

◼ 鄰地參與公辦都更意願調查

– 實施者應於簽訂委託實施契約之日起 90 日內，調查相鄰接街廓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參

與本案都市更新之意願
17



申請人權利及義務（二）

◼ 建築相關規範

– 「基隆市都市更新事業（重建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建材設備等級表之鋼筋混凝土造

第二級建材設備之規格

– 銀級以上之綠建築與智慧建築、耐震標章，符合機關行政辦公興建規格

– 分回之整幢或獨棟之建築物，應符合公有新建建築物建築能效等級規範

– 建築低樓層空間規劃零售店舖或服務設施空間，提供複合生活機能

◼ 土地點交與基地使用配合義務

– 實施契約簽訂後30日，依現況點交基地，實施者應於申報開工前配合機關作為停車場使用與

基地綠美化作業

18



基隆市行政辦公大樓興建規格需求說明
◼ 以東岸市政新都心定位，行政辦公機能為發展核心，並發展複合多元使用之新市政園區

◼ 建築規劃指引與面積需求

19

項目 規格摘要重點

空間量體配置

• 行政辦公大樓建築以分幢分棟規劃為原則並採連續樓層配置

• 實施者若規劃住辦複合大樓，住宅單元類型應以1~2房型為主其比例不得少於住宅總單元數50%

• 低樓層應規劃零售店舖或服務設施等，多元複合使用空間

動線規劃
• 行政辦公大樓應具有獨立出入口，區域動線規劃不與實施者分回建築動線重疊
• 全區並應考量救災避難動線規劃

停車需求
• 依未來與投資人分回之比例與停車位數量為最低需求，惟提供機關使用之機車停車位須達200部以上

• 停車場設置於地下室以採平面式車位為原則，採集中分配、方便管理為原則

其他
• 依「基隆市都市更新事業（重建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建材設備等級表建材設備之規格

• 銀級以上之綠建築標章與智慧建築標章、耐震標章
• 公有建築物依法需設置公共藝術

面積與規格
• 「主建物」加計地上層每層之共同使用(公共設施)面積合計至少應達5,300坪
• 行政辦公空間，樓板高度不低於4.2公尺，單層面積（含當層共同使用公設面積）不低於250坪



選配原則

20

基隆市政府分回辦公廳舍
位置示意

註:此圖面僅為初步規劃示意參考，依未來實施者實際規劃圖面為準

◼ 參與分配以不超過應分配價值為原則

◼ 機關分回建物配置應面臨基隆市中正

路且具有獨立出入口之行政辦公廳舍

◼ 符合須知附件「基隆市政府行政辦公

大樓興建規格需求說明」之相關規格



4. 評選規範（草案）



評選方式：資格、綜合評選二階段

◼ 申請人達1家(含)以上，即進行資格審查作業，僅 1家符合資格審查，即進行

綜合評選階段作業

◼ 決標方式：經綜合評選加權分數合計最高為最優申請人

22

價格評比
共同負擔比率

依共同負擔比率審查表換算得分

最
優
及
次
優
申
請
人

資
格
合
格
申
請
人

規
格
合
格
申
請
人

規格審查
都市更新事業開發建議書
評分>75分以上，至多3家

資格審查
財務能力資格
開發能力資格

程序
開標

3

【資格審查階段】 【綜合評選階段】

【程序一】 【程序二】



綜合評選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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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格審查 75 分（含）以上取平均得分最高之前 3 名，方開啟價格標單

◼ 規格審查與價格評比之權重比例，依機關未來核定為準

40 % X 規格審查得分
（都市更新事業開發建議書）

規格審查

60 % X 價格標單得分
（共同負擔比率承諾書）

經綜合評選加權分數合計最高
為最優申請人

價格評比
（比例暫定） （比例暫定）



綜合評選程序一規格審查項目與評分標準

24

評選項目 評選重點 配分

壹、申請人與團隊簡介
• 申請人背景、商譽、營業項目及經營狀況、財務與其他能力

• 申請人於都市更新、投資開發、規劃設計、興建施工、營運管理等相關領域實績

• 專案公司之股權結構、成員、募集計畫、組織管理架構及分工
20

貳、整體開發構想

• 開發構想:地標或亮點建築構想

• 規劃設計概要

• 周邊交通及動線計畫

• 綠建築及智慧建築計畫

• 景觀植栽設計構想

• 施工及品質管理計畫

• 創意設計方案與其他構想

(如:響應2050淨零碳排路徑政策或永續開發構想)

30

參、管理維護計畫 • 整體經營構想:低樓層商業設施營運構想

• 設施管理維護計畫（含保固計畫）
15

肆、權利變換與財務計畫 • 權利變換計畫

• 財務計畫
20

伍、承諾回饋及企業社會責任 • 回饋主辦機關事項或其他創意構想:滿足機關辦公需求創意構想

• 敦親睦鄰構想、公益回饋
10

陸、簡報與答詢 • 都市更新事業開發建議書簡報

• 評選委員意見答詢
5

總分 100

註:實際項目與配分以正式公告文件為準

權重 40% 



綜合評選程序二價格評比評選原則

◼ 價格評比合格申請人

– 規定填具「共同負擔比率承諾書」

– 共同負擔比率，不得高於須知所載之本案公告之底價

– 共同負擔比率，不得高於「都市更新事業開發建議書」

財務計畫所載（或所計算）之共同負擔比率

– 依「共同負擔比率評分表」換算得分

◼ 共同負擔底價，依未來核定為準

– 底價基本得分為75分

– 每減少0.5%，可多得0.5分，至多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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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重 60% 

給予分數 評分級距(%)

不合格 ○% <  R

75.0 ○% <  R≦ ○%

75.5 ○% <  R≦ ○%

76.0 ○% <  R≦ ○%

76.5 ○% <  R≦ ○%

77.0 ○% <  R≦ ○%

77.5 ○% <  R≦ ○%

78.0 ○% <  R≦ ○%

78.5 ○% <  R≦ ○%

79.0 ○% <  R≦ ○%

79.5 ○% <  R≦ ○%

80.0 - <  R≦ ○%

註:.R為申請人提供共同負擔比率承諾書所載之共同負擔比率



實施契約簽約及其他事項

◼ 議約期限

– 主辦機關通知後次日起 30 日內完成議約作業，如未能於期限內完成議約，主辦機關得訂定期

限展延，通知最優申請人並於所訂期限內完成

◼ 簽約主體與持股規定

26

簽約主體 專案公司持股規定

單一申請公司 原申請公司
• 實收資本額不低於新臺幣 3 億元

• 簽訂委託實施契約後至取得建物使用執照前，合作

聯盟者領銜公司持股應高於專案公司 51%（含本數）

各成員持股應不低於10%

合作聯盟 專案公司



相關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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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保證金

  新台幣 3,000 萬元

 提送申請文件前，繳納完成

 未獲合格/最優/次優申請人、已繳納

屢約保證金並完成簽約者，無息發還

 得轉為履約保證金

履約保證金

 新台幣 1 億元

 簽約日前一次繳納，得以申請保證金抵充

 建築物驗收點交完成，繳納保固保證金

 無其他待解決事項後，退還

 以現金匯款、金融機構所簽發之本票、支票或保付支票與中華郵政匯票

 本國銀行出具之連帶保證書、設定質權定期存款單

繳納方式



招商期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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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 90 日
申請人疑義徵詢

預計115年 Q2~Q3

選出合格申請人

綜合評選出最優申請人

通知最優申請人

簽訂委託實施契約

資格審查

申請人提送申請文件截止

成立專案公司

預計114年 Q3~Q4 

預計115年 Q1

(得通知限期補正或澄清說明)

公告日起30日內

預計 30~45 日

預計 30~45 日

114.2.25 ~ 114.3.17

預計114年 Q2~Q3

30日

公開評選文件公告

評選文件草案公開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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